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补发申请表

	预先核准名称
	


	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文号：(    )企名预核(    )(变)字［    ］第              号

	申请补发原因
	

	全体投资人

签名盖章处
	


同意补发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，补发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文号：

	补(    )企名预核(     )(变)字［     ］第             号

核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注：

1、“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”：①办理内资名称预先核准的，由全体股东(投资人、合伙人)签字或盖章，其中自然人股东(自然人投资者、合伙人)由本人签字；法人股东(法人投资者)加盖本单位公章；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会成员签字。②办理外资名称预先核准的，合资、合作企业由中方投资者加盖单位公章，外方法人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，自然人投资者由本人签字；独资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由本人签字，法人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。③办理名称变更预先核准时，由拟变更企业加盖公章。

2、投资人变化的，申请人应同时申请已核准名称信息调整。投资人全部变化的，无权申请

补发名称核准通知书。

3、本页填写不下的可另备页面并签名盖章。
